防制洗錢相關法令規範增修報導
107年12月刊會訊報導
修正「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相互評鑑，並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四十項建議充分接軌，修正「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本次就確認客戶身分、確認擔任重要政治職務人士之方式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時程等規定進行修正，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有關辦理臨時性交易應辦理確認客戶身分之規定，現行規定限於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臨時性「通貨」交易，修正為包括通貨以外其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臨時性交易。（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條文第十條有關金融機構認定客戶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PEPs）之規定，參考FATF標準，要求金融機構應運用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進行確認，以免金融機構過度仰賴資料庫。
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有關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申報時程，本次參照國際做法及FATF標準，要求對於符合監控型態者，應儘速完成檢視，另對於經檢視屬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者，要求應於簽報專責主管核定後立即申報，申報期限不得逾二個營業日。
並為使金融機構之通報時程更為明確，修正「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第三條規定，將現行金融機構自知悉之日起算十個營業日內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之規定，修正為應於知悉後即簽報專責主管核定，核定後二個營業日內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發布「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7年11月9日訂定發布「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同時廢止「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
107年11月7日發布之洗錢防制法第六條第三項，將有關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制度之實施內容、作業程序、執行措施、查核之方式、受委託之資格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故金管會發布本「辦法」（第一條）。
本「辦法」與原「要點」主要不同之處為：參考「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將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槓桿交易商改列為其他經金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第二條）；增加為防制洗錢打擊資恐目的，必要時進行集團資訊分享，以及防範資料洩漏之安全防護之相關規定（第四條）；依洗錢防制法授權，訂定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依本「辦法」規定執行情形之查核方式及得受委託之對象（第八條）。
訂定「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參考範本」
主管機關來函請本公會訂定有關期貨商對所屬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AML/CFT）作業表單應注意實質覆核之相關規範，本公會業於107年10月22日將核備後之「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相關作業參考範本」函送各專營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以下稱IB），提醒業者，IB辦理AML/CFT相關作業之審查表單，應由委任期貨商覆核確認。上述作業參考範本摘要說明如下：
一、有關AML/CFT作業，應依期貨商及IB雙方約定之分工原則辦理。
二、IB得辦理包括但不限下列AML/CFT相關作業︰
(一) 受理期貨交易人開戶並辦理審查、客戶身分確認及評估作業。
(二) 高風險客戶加強審查作業。
(三) 客戶身分持續審查作業。
(四) 帳戶及交易持續監控。
(五) 發現可疑交易審核。
IB應於完成AML/CFT事項之審查後送交委任期貨商權責人員覆核或簽名（蓋章）確認。
三、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委任期貨商應向法務部調查局辦理申報，惟期貨交易輔助人亦可同時辦理申報。
四、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應依本參考範本訂定其作業規範。


期貨業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風險評估報告參考實務守則
107年11月刊會訊報導
為協助期貨業者辦理機構風險評估，主管機關請本公會擬訂「期貨業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風險評估報告參考實務守則」，適用範圍包含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信託業務及期貨經理業務。本公會業於107年10月9日將核備後之守則函送各專營期貨業者並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本守則主要作為期貨業辦理全機構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風險評估之參考，個別期貨業在符合現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規指引規定下，亦得按個別公司業務特性、風險程度及集團政策，自行辦理其風險評估作業並製作風險評估報告，惟辦理風險評估時應將「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結果納入考量。
二、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及「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之發布，請各專營期貨業者重新檢討、辦理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風險評估，並將更新後風險評估報告，於107年10月底前函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金融機構風險評估及APG評鑑重點、金融機構答詢建議
107年11月刊會訊報導
本公會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之簡報內容，整理之APG評鑑重點及金融機構答詢建議，提供業者參考。
一、有關APG評鑑重點：。
(一) Risk understanding：
1. 國家風險評估（NRA）之前，如何瞭解洗錢及資恐（ML/TF）風險？
2. 機構風險評估考量因素，是否有考量海外分支機構、及高風險業務。
3. 是否有來自執法機關之威脅分析與相關風險評估資訊：特別是組織犯罪、高風險犯罪或新興科技犯罪等態樣分享。
(二) Financial Group ML/TF risk management：
1. 金融集團之ML/TF風險管理：不限分公司或子公司，甚至包括不具控制權的海外投資，有無考量及管理地主國的ML/TF風險。
2. 金控下子公司或海外分支機構如果違反防制洗錢相關規定，金控公司如何督導該被罰子公司改善？又對金控集團內之其他子公司，是否亦會採取相關措施，以確保集團整體改善？
(三) 調閱金融帳戶與交易資訊程序（包括：流程、天數、範圍、費用、是否有單一窗口等）。
(四) 其他整體制度面問題：
1. 法遵主管或專責主管、專責人員等同業是否有論壇？（如：防制洗錢工作小組Compliance ForumGroup），藉由相互學習，以提升整體產業之STR質量及精進其他防制措施。
2. 金管會裁罰金額是否偏低，對業者是否具勸阻力?
3. 整體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STR）申報量近年為何大幅成長?是否為防禦性申報?
二、金融機構答詢建議：
 組成答詢團隊－至少要2至3名主力，指定1名主答人員，可重點回覆評鑑員詢問事項，並經充分授權可指示適當人員可補充說明具體案例、統計數據等成效。
團隊成員除法遵或AML/CFT專責人員外，至少需含蓋嫻熟貿易融資目標性金融制裁，集團風險管理等評鑑重點之業務單位人員。
 主答人注意事項：
1. 務必指派嫻熟業務且具良好表達能力之人員。中英文不拘，但請務必聽清楚問題再回答，如不清楚，一定要當場請評鑑員釐清。
2. 回答態度坦誠與自信。
3. 以簡報或圖表輔助說明（準備簡明扼要作業流程圖與具體成效說明）。
4. 整體成效簡要說明（擬定一致性故事腳本）。
5. 執行程序與方法 （可搭配第一線業務同仁說明尤佳）。
6. 可透過案例或數據說明有效性。
7. 評鑑員於會談中請求說明之問題或要求提供之資料，如無法當場答覆或提供者，可於實地評鑑期間內後補資料。


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問答集
107年10月刊會訊報導
「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問答集」係本公會彙整業者（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經理事業）詢問之問題及透過防制洗錢工作小組會議（Compliance Forum Group）所討論之內容，問答集內容包括：
一、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有關確認客戶身分之對象：與金融同業進行交易或至其他金融機構開立帳戶時，是否需要對該金融機構進行身分辨識或風險評估；代理人之定義等。
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有關持續審查客戶身分、對客戶帳戶或交易之持續監控：客戶加開帳戶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之定義；應多久執行一次既有客戶與受制裁人士、PEPs或負面訊息名單資料庫比對作業；是否均須全面使用資訊系統監控客戶之帳戶或交易等。
三、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有關紀錄保存之範圍、方式及期限。
四、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新產品或服務或辦理新種業務應如何認定；督導主管其職務代理人是否亦須符合相同資格條件等。
五、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暫時停止客戶交易，或暫時停止或終止業務關係，如造成客戶之損失，期貨業是否可以免責。
六、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定期建立全面性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並製作風險評估報告之頻率為何。
「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問答集」內容可至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專區（http://mlpc.twse.com.tw）或本公會防制洗錢專區（http://www.futures.org.tw）查詢。


「證券期貨業暨投信投顧業國家風險評估報告」說明會摘要報導
107年9月刊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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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風險評估報告於今（107）年5月由行院院長正式發表，因應11月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即將來臺灣進行第三輪現地評鑑，為協助業者瞭解國家風險評估對金融機構之意義，以及如何將國家風險評估（NRA）結論及風險評估在相互評鑑上之運用，證券業、期貨業及投信投顧業等三公會於107年8月9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共同舉辦「證券期貨業暨投信投顧業國家風險評估報告」說明會，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巫清長稽核及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組長兼法務部檢察司蔡佩玲檢察官進行專題演講，說明會當天由期貨公會糜理事長以雍代表致詞，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張副局長振山蒞臨指導。
「國家風險評估對金融機構之意義」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巫清長稽核主講「國家風險評估對金融機構之意義」，風險評估執行層次由國家辨識、評估及瞭解風險、監理機關決定資源分配、金融機構採取抵減風險之相關措施，政府公布國家風險評估（NRA）及產業風險評估（SRA）結果，私部門執行機構風險評估（IRA），將NRA所列高風險項目與金融機構業務相關者，適度納入ML/TF風險評估及 AML/CFT計畫考量。
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係由威脅（國內的重大犯罪活動）、弱點（各管道/行業、產品、制度或地理環境，易被利用於洗錢之情形）及後果（可能帶來的損害）等3項元素組成。金融機構將NRA所辨識之較高風險項目（包括威脅及弱點），列入IRA有關客戶、產品、地域及服務管道之風險評估項目，並給予適當風險等級或權重，各風險評估項目之高風險因子應有降低風險措施。金融機構對於NRA所辨識出之較高威脅犯罪，應考慮發展與該等犯罪相關之可疑表徵，強化監控與強化控制點設計，並加強內部稽核及教育訓練。
「國家風險評估結論及風險評估在相互評鑑上之運用」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組長兼法務部檢察司蔡佩玲檢察官主講「國家風險評估結論及風險評估在相互評鑑上之運用」，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洗錢資恐弱點，期貨商屬中風險。國家風險（NRA）從國家角度看各產業，並看各種威脅對於產業的影響；產業風險（SRA）從主管機關角度看產業，並決定管控措施之有效與否；機構風險（IRA）從機構自身角度看機構資源運用與管控措施。NRA/SRA/IRA視野觀點不同，結果不一定會一致，但採取的風險因子也就是視野觀點的因素要一致。
NRA的威脅在機構的運用主要反映在STR上，NRA的威脅與弱點在機構的運用，主要反映在風險因子的權重上。
有關評鑑準備方向包括：1.對於NRA的了解、對於IRA的進行與了解、2.客戶審查程序、實質受益人及PEPs、目標性金融制裁措施、3.STR程序及成效、4.與主管機關的互動及監理、5.集團分享，以及說明有關效能評鑑直接成果的相關問題，因應評鑑回答的迷思、國家風險評估在評鑑上之運用的相關模擬問題。
本次說明會參加人員函括證券業、期貨業及投信投顧業辦理防制洗錢人員及從業人員計380人，於精彩的專題演講後，主管機關、公會代表及二位主講人與參加說明會人員進行熱絡之意見交流。


洗錢防制 開戶審核不可少
107年8月刊會訊報導
絕大多數的犯罪都和錢脫離不了關係，例如毒品交易、詐騙、人口販賣、背信掏空、炒作股票等等。而這些犯罪者最終要能享有犯罪的不法利益，就會透過洗錢的管道漂白贓款。
如何漂白贓款？常見手法有：
	購買動產或不動產
	投資公司或經營企業
	將非法所得與合法財產混合

	直接加以隱藏
	移轉至國外
	兌換成外幣

	利用專業人員
	投入後續犯罪
	利用人頭或公司名義持有


為能有效監視或阻止贓款的移動及漂白，並且保護民眾財產安全，民眾到金融機構辦理業務，會有比以往多一些審核程序，以有效降低民眾成為人頭帳戶、利用罪犯的工具。而這些審核的程序，不管您是到銀行開戶、證券商開戶、期貨商開戶或購買基金、購買保險都是一樣要做的。
期貨業以風險為基礎實施客戶審查，交易人辦理期貨開戶作業時，所需資料除開戶人身分證明、法人登記證、銀行帳戶...等基本資料，會額外請客戶提供其他相關資料，例如：
1.  自然人作業端期貨交易人開戶三記要
1.開戶資料要齊備
2.契約內容要詳讀
3.資料審查都要做

‧職業欄：需填寫服務機構或公司名稱、
‧財  產：需填寫動產及不動產資料、
‧通訊地：需附帳單等相關佐證資料、
‧受任人或代理人：需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2.  法人作業端
‧需出具未發行無記名股票聲明書、
‧需提供實質受益人資料。
※開戶完成後，期貨業者仍會定期辦理KYC審查作業，再次確認相關資料並請交易人提供財力證明（其對象涵括自然人及法人）。


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強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作業
107年7月刊會訊報導
本公會近期已完成「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期貨信託事業暨期貨經理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英文版於官網進行公告，並已將「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及相關規定問答集」草案陳報主管機關，俟核准後將提供業者參考。
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今（107）年11月即將到臺灣進行第三輪實地評鑑及協助期貨業者及從業人員落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本公會辦理之相關作業：1.於官網建置「防制洗錢專區」；2.成立防制洗錢工作小組，透過小組會議交流業者之實務做法，就期貨業遵循防制洗錢所面臨之各項疑義及困難，尋求最適解決方案；3.舉辦「防制洗錢相關作業分享會」，由防制洗錢專責主管就如何將NRA具體導入IRA、如何進行客戶分類分級、如何以系統偵測疑似洗錢交易、期貨商與IB執行防制洗錢作業之分工等進行實務經驗分享，並分享如何準備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之心得；4.辦理各項防制洗錢相關教育宣導活動、在職訓練課程、專題研討會或說明會，藉由向高階管理人員、相關主管、第一線從業人員，從上而下，建立期貨業完整的防制洗錢觀念；5.擴大宣導層面至交易人端，以期建立交易人正確的防制洗錢觀念，避免被利用於洗錢之不法行為。
為協助業者及從業人員落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本公會已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107年度辦理期貨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之主要檢查意見轉知並提醒各期貨商，應確實檢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流程，是否有類似缺失，並應積極改善，加強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並已將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預擬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之模擬題庫提供業者參考並請預作準備。本公會將持續辦理各項宣導說明會及辦理評鑑準備工作，以強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作業，齊心讓臺灣順利通過APG評鑑。


型塑期貨業防制洗錢文化，舉辦「洗錢防制專題研討會」
107年6月刊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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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今（107）年11 月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並強化期貨業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重視與瞭解，進而型塑期貨業防制洗錢文化，於5月25日舉辦「洗錢防制專題研討會」，邀請理事、監事及期貨業董事長、總經理與高階主管共126人參加，並獲得熱烈迴響。
糜理事長表示今年底APG來臺灣進行實地評鑑，評鑑結果相當重要，對國際金融發展及經貿往來效率影響很大，公會特別舉辦「防制洗錢」專題研討會，邀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紀淑梅會計師進行專題演講，希望各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高階主管人員重視並支持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為順利通過評鑑及提升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效能而努力。當天主管機關派員蒞臨指導，期貨管理組羅科長表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需要長期努力，凝聚共識並投入人力物力，以型塑期貨業防制洗錢文化。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紀淑梅會計師專題演講首先介紹國際防制洗錢/打擊資恐（AML/CFT）之法遵趨勢為瞭解風險所在、重視預防措施，美國與臺灣法遵文化差異在於美國法令遵循重視程序論，法令遵循是全公司由上而下各部門所有人的責任，臺灣法令遵循是結果論於業務進行後再看是否合乎規定。各公司須了解AML/CFT主要規範要求、APG國際評鑑要項以及AML/CFT的四大支柱（獨立法遵人員、內控制度-政策-程序-控制、持續性的員工教育訓練、第三方獨立驗證）及三道防線（掌管風險、監督風險、提供獨立確認）之遵循重點。
紀會計師接著說明進行帳戶交易持續監控時需以風險為基礎建置合理有效之參數設定、金額門檻及建置並測試管控系統以達到即時且正確地偵測識別出疑似洗錢及資恐交易，對於警示訊息產生後之後續處理流程（是否將疑似洗錢交易申報法務部調查局之評估與核准）之紀錄予以保存。最後紀會計師以國際實地相互評鑑、美國與臺灣主管機關金融檢查缺失案例及AML/CFT各項作業常見缺失，以實例來說明金融機構應如何落實執行及應有的因應措施。


金流透明 世界好評+」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
107年6月刊會訊報導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107年5月3日舉辦「金流透明 世界好評+」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首部發表會，由行政院賴院長正式公布臺灣在洗錢及資恐的固有風險。在洗錢威脅方面，臺灣深受洗錢非常高度威脅的犯罪共有8大類型，包含毒品販運、詐欺、組織犯罪、貪污、走私、證券犯罪、第三方洗錢、稅務犯罪等；高度威脅的犯罪則為智慧財產犯罪。在較易被利用於洗錢/資恐之行業或部門，包括非常高弱點之本國銀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高度弱點則包括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郵政機構、證券商、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銀樓業、會計師、律師、不動產經紀業、農業金融機構、人壽保險公司、證券投信業等。此外，在資訊透明度不足部分，公司組織以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風險較高；信託則以境外信託風險較高。至於資恐威脅方面，臺灣屬於低度風險；非營利組織以人民團體、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類財團法人等三種類型，有潛在資恐低度風險。
有關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及相關簡報資料，請聯結網址（http://www.amlo.moj.gov.tw/ct.asp?xItem=511902&ctNode=47448&mp=8004）下載參閱。


金融IN 洗錢OUT - 金融業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誓師大會
107年5月刊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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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期貨公會糜以雍理事長、信託公會雷仲達理事長、壽險公會黃調貴理事長、銀行公會呂桔誠理事長、金融總會許璋瑤理事長、法務部邱太三部長、金管會顧立雄主任委員、洗防辦蔡碧仲主任、證券公會簡鴻文理事長、產險公會陳燦煌理事長、票券公會楊豊彥理事長、投信投顧公會黃良瑞秘書長、信合社麥勝剛理事主席
因應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今（2018）年11月來台進行相互評鑑，此評鑑結果將嚴重衝擊我貿易、商業、人民金融活動空間等，政府高度重視。故自去年起即陸續推動修法，頒布相關政策措施，我國今年也將首度提出國家風險評估報告，本評估報告主要是檢視並分析各種可能風險及處理風險能力，例如辨識那類交易風險高、犯罪所得會利用那些管道洗錢等，找出漏洞並防堵。
根據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國家風險評估會議，我國目前高威脅犯罪，主要是稅務犯罪、內線交易、地下通匯、走私、詐欺、貪汙及毒品，而最容易被利用為洗錢路徑的行業別，則包括本國銀行、境外金融業務及公司型態等三大類。
為宣示金融業支持國家重大政策、落實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之決心，由金管會指導、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統籌辦理、金融業9大公會共同於4月20日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辦理「金融業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誓師大會」，並期望透過媒體對活動之報導，提升民眾對洗錢防制之認知，並為新一輪評鑑做最後衝刺。
儀式在旗陣伴隨鼓陣聲中揭開序幕，在法務部邱部長太三及金管會顧主委立雄與300位金融各大企業董總與客戶見證參與下，金融總會、證券公會、銀行公會、期貨公會、投信投顧公會、信託公會、票券公會、壽險公會、產險公會及信合社代表進行簽名聯盟儀式，完成「金融業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誓師大會」，並於會後接受媒體聯訪，透過媒體曝光效應強化「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全民動起來！」，一同防制洗錢，打造金流安全安定的經濟體。


「證券期貨業暨投信投顧業國家風險評估初步結論」說明會摘要報導
107年5月刊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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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今（107）年11 月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以及國家風險評估報告即將於5月由院長正式發表，為協助業者瞭解並將國家風險評估（NRA）結果導入機構風險評估（IRA），證券業、期貨業及投信投顧業等三公會於107年4月12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共同舉辦「證券期貨業暨投信投顧業國家風險評估初步結論」說明會，由法務部暨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蔡佩玲檢察官及安侯企業管理公司張晨威副總經理專題演講，說明會當天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張副局長振山蒞臨指導，三公會理事長及秘書長均到場，展現公部門及私部門積極準備因應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及落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決心。
「國家風險評估程序及結論」
法務部暨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蔡佩玲檢察官主講「國家風險評估程序及結論」，以風險基礎方法進行風險評估是一項現地評鑑前的重要準備工作，FATF要求風險評估之內涵包括國家風險評估（NRA）、產業風險評估（SRA）、機構風險評估（IRA），自106年6月起，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已舉辦四場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程序會議，介紹國家風險評估方法論、國家洗錢/資恐威脅評估、國家及部門之弱點評估、風險分析結果確認、評估剩餘風險以及降低風險策略及提交評鑑團報告。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目的與效益為政府高層統籌政策、檢視預算資源與人力配置之有效性；權責機關瞭解監管對象所暴露之風險本質，進而在既有的監管架構上檢討；執法機關瞭解金流動向，檢討執法策略與效能；私部門瞭解自我風險與犯罪態樣，進而在內部風險評估納入。
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期貨商屬中風險，其他摘要說明如1.具有非常高之洗錢威脅有毒品販運、詐欺、組織、貪汙、走私、證券、專業洗錢、稅務犯罪等；2.資恐威脅等級為低風險；3.洗錢資恐風險弱點為非常高的有OBU、DBU、OSU、證券商、律師等。
「國家風險評估對金融機構之意義」- NRA與IRA連結
安侯企業管理公司張晨威副總經理主講「國家風險評估對金融機構之意義」，所有金融機構需執行機構風險評估並參考國家風險評估之結果進行評估作業，全面性風險評估過程中，機構需評估個別客戶、整體客戶群、機構所有產品線及業務線都需一一進行盤點及評估，評估結果需清楚呈現及反映機構所曝露在洗錢及資恐風險為何。管理階層需瞭解機構風險所在，訂定相關政策流程及規範來控管所辨識之風險。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 2012年發布40項建議其中第一項建議便說明各國要以風險為本的方法（RiskBased Approach, RBA），作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AML/CFT）工作的必要基礎，且為其他建議之最有效因應的核心方式，AML/CFT並非要達成零失誤（Zero-Failure），而是採取有效的管控，去降低洗錢或資恐的風險與發生機率，並適當分配資源、節省控管成本。
AML/CFT風險評估第一階段辨識固有風險：在沒有任何控制環境風險抵減措施下的原始風險；第二階段評估控制環境、風險抵減措施（包含設計及執行效能）：是否控制環境及相關風險抵減措施得有效抵減風險；第三階段評估剩餘風險：實施管控、抵減後剩餘風險程度是否在公司可容忍風險胃納範圍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專責主管、稽核單位、高階管理階層與董事會應持續關注並瞭解風險的數量和管理，確認資源已被適當運用在關鍵的風險。
本次說明會參加人員函括證券業、期貨業及投信投顧業辦理防制洗錢人員及從業人員達380 人，於二場精彩扼要的專題後，主管機關、公會代表及二位主講人與參加說明會人員進行熱絡之意見交流。


「洗錢防制/打擊資恐 法令解析及案例說明會」摘要報導
107年5月刊會訊報導
本公會為利業者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專責人員、內稽內控及業務單位等人員，了解如何辨識及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配置資源、建立內控機制、採取與風險相當之抵減措施等，邀請調查局專家說明相關法令規範並以案例說明，於北中南各辦理乙場「洗錢防制/打擊資恐法令解析及案例說明會」，協助相關人員瞭解所承擔職責，及具備執行該職責應有之專業，以強化對於防制洗錢作業之執行。[image: ]

首場說明會於4/17假台大集思會議中心登場，本公會特別邀請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徐慶隆調查官，為我們進行精闢的演講。因應我國將於今（107）年接受APG第三輪國際洗錢防制相互評鑑，徐調查官介紹國際間有關防制洗錢機制的演進，包括：美國1970年「銀行秘密法」、「組織犯罪防制法」及「毒品防制法」、1986年「洗錢防制法」；聯合國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七國經濟高峰會1989年成立「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德國1993年「偵查重大犯罪所得法」；西班牙1993年「洗錢防制措施法」；比利時布魯塞爾1995年成立「艾格蒙聯盟」等；而順應國際趨勢我國也在1996年10月23日通過「洗錢防制法」，1997年4月23日實施，成為亞洲第一部防制洗錢專法。
依洗錢防制法第5條，「期貨商」係為洗錢防制規範之金融機構之一，為利與會業者更加瞭解洗錢防制/打擊資恐的實質意義，徐調查官透過影片播放實際案例內容，例如：1983及1990年港商王德輝綁票案、1995年國票楊瑞仁案…等，以利說明許多重大案件的偵破及犯罪所得的扣押，都是因為金融機構的即時通報。他進一步表示，犯罪行為的認定及研判需要從多個面向來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資金」只是其中一個面向，有其侷限性，我們不太可能在經手某一交易時就去研判是否有洗錢防制法之「前置犯罪」發生。所以，以交易是否「異常」來作為判斷的開始。客戶的「交易模式」、「交易習慣」是否有不合常理的改變，或「交易標的」本身即有異常價格起伏及重大利空、利多消息。而有關判斷是否為疑似洗錢交易的過程，可分為：(一)識別（Screen）：識別一項或多項可疑交易表徵。(二)詢問（Ask）：向客戶作出恰當的提問。(三)核對（Find）：翻查有關客戶的檔案紀錄，以判斷客戶是否正在或即將從事可疑交易的活動。(四)評估（Evaluate）：綜合前述的資料，對於客戶交易是否有可疑，作出中肯的決定。
綜上，有關洗錢防制法應遵循規範重點摘述如下：
一、客戶審查：依洗錢防制法第7條，金融機構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二、交易紀錄保存：依洗錢防制法第8條，金融機構因執行業務而辦理國內外交易，應留存必要交易紀錄。
三、大額通貨交易報告：依洗錢防制法第9條，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除另有規定外，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四、可疑交易報告：依洗錢防制法第10條，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可疑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洗錢防制 刻不容緩」 政令宣導
[bookmark: _GoBack]107年2月刊會訊報導
為持續宣導政府防制洗錢工作，洗錢防制辦公室為因應今年亞太洗錢防制組織相互評鑑，持續執行全國性防制洗錢宣導工作，目前已完成相關問答集、多項宣導海報及短片，如「洗錢防制層層把關」、「洗錢防制為哪樁」、「為何你的朋友都是檢察官」、「洗錢防制看守你我荷包」4款資訊圖表等，期以達到全面宣導防制洗錢工作之目的，使全民更加瞭解政府推動洗錢防制，保護國人財產安全之決心，以有效遏止不法洗錢活動之發生。
相關訊息請至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站查詢(http://www.amlo.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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